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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
一、我方具备船舶拆解回收资质，符合国务院及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有关废船安全环保拆解的行政法律法规和国家环境标准规范。必须对该船舶做报废处理，不得挪作他用。
二、我方提货人员须凭身份证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向转让方申请提货凭证。我方承诺在获取提货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交易价款交纳到转让方指定账户。
三、我方提货时现场按照转让方要求将船舶内外各处标识涂刷清除，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后清理现场卫生。
四、本标的船舶处置要求以拆解处置为最终结果，我方须将拆解过程的主要节点以视频或照片形式移交给转让方，视频或照片能够清晰反映拆解对象为本标的物。
如我方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转让方造成任何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及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